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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博山区农业农村系统地震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博山区农业农村系统地震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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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农业农村系统地震应急预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了有效应对地震灾害，提高我区农业农村系统地震应急反应能力，确保农业农村领域地震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减少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山东省地震应急预案》《淄博市地震应急预案》《博山区地震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预案，结合本区农业生产实际，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范围内农业农村系统地震灾害农业生产恢复等工作。
1.4工作原则
1.4.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区委、区政府和区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属地管理、分级响应，各镇（街道）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地震灾害农业生产自救应急救援工作。
1.4.2以人为本，减少损失。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地震灾害农业生产应急自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1.4.3预防为主，平震结合。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把地震灾害农业生产应急自救工作纳入农业农村工作总体规划，实现常态化、规范化管理。
2.组织机构与职责
2.1组织机构
成立区农业农村系统地震应急指挥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担任组长、区农业农村局分管局长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各镇（街道）农业农村分管负责同志、区农业农村局相关中心（科室）负责同志组成。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
2.2工作职责
2.2.1区农业农村局职责：
（1）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各镇（街道）农业生产相关的地震应急救援工作；（2）组织开展农业农村系统地震灾害农业生产自救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工作；（3）负责农业农村领域地震灾害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4）组织开展农业农村领域地震灾害农业生产评估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2.2.2各镇（街道）职责：
（1）负责本辖区农业农村系统农业生产相关的地震应急救援工作；（2）组织本辖区农业农村领域地震灾害农业生产自救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工作；（3）负责本辖区农业农村领域地震灾害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4）组织开展本辖区农业农村领域地震灾害农业生产评估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3.监测预警
3.1建立健全地震监测预警体系，加强与地震部门的沟通协作，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
3.2加强农业农村领域基础设施和重点部位的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3.3开展地震知识和应急避险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4.应急响应
4.1地震灾害发生后，区农业农村系统地震应急指挥工作领导小组要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指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4.2各镇（街道）要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迅速组织救援队伍赶赴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救援过程中要优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同时尽量减少财产损失。
4.3救援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措施，提高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
5.灾情报送
建立健全灾情报送制度，明确报送程序、内容、时限等要求。地震灾害发生后，要迅速核实农业生产受灾情况，及时汇总分析
上报。
6.信息处理与发布
6.1建立健全信息处理与发布机制，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全面。
6.2地震灾害发生后，要加强与宣传、新闻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及时发布灾情信息和救援进展情况。
6.3要加强舆情监测和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维护社会稳定。
7.保障措施
7.1加强地震灾害农业生产自救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和装备水平。
7.2加强地震应急演练和培训，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7.3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地震应急工作。
8.附件
8.1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管理，并报区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备案。
8.2预案更新
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本预案进行评审，并作相应修改。更新期限最长为三年。
8.3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博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8.4预案生效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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